
华立职院教〔2021〕191号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学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的学业管理，及时跟进、了解学生的学

习状况，提高对学生学业的指导性、预见性，通过学校、学生及家

长三方的沟通与协助，家校联合共同推进学风建设，帮助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保障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业预警是指学校根据《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学生

学籍管理规定》（华立职院教〔2017〕85号）和各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的有关要求，对可能无法按时完成学业的学生提出预警，并有针

对性地采取补救和防范措施，帮助学生完成学业的一种危机干预制

度。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全日制专科学生。

第三条 学校学业预警分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和

退学警示四个等级（见下表）。

级别 出现情况

黄色预警 1.必修课程不及格门数≥5门；2.受到警告处分

橙色预警 1.必修课程不及格门数≥7门；2.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红色预警 1.必修课程不及格门数≥10门；2.受到记过处分

退学警示 1.必修课程不及格门数≥15门；2.受到留校察看处分



注：1.必修课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学生必须修读的课程。

2. 学业预警每学年开展一次。

3. 学生成绩未达学校要求，红色预警、第一次退学警示按留

级处理，第二次出现退学警示，应予退学。

第四条 各学院（系）由分管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的院长或副

院长、主（副）任、教务员、辅导员组成学业预警工作小组，明确

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具体负责学院（系）学业预警工作。

第五条 学业预警工作流程

（一）确定名单

每学期开学四周内，教务处将学生学业情况、学生违纪情况发

至各学院（系）教学主任处，由学院（系）指定专人对学生学业情

况、违纪情况进行核实，并根据具体情况对照学业预警条件，确认

进入学业预警范围的学生名单，并报教务处、学生处备案。

（二）下达通知

教务处复核学业预警学生名单，对进入学业预警范围的学生下

达《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学生学业预警通知书》。学业预警通知

书一式两份，一份交给学生本人，另一份由学生所在学院存档。

第六条 学业指导与帮扶

各学院（系）负责落实学业预警、指导和帮扶的具体工作，安

排专人负责，建立学院预警学生档案（包括学生学业成绩单，学生

学习计划书，学生谈话记录，家长谈话记录等），对学业预警的学

生实行动态跟踪管理，并做好书面记录。

（一）帮助学生制定有效的选课和重修计划，填写学生学业计

划书。



（二）安排任课老师、教学助理或优秀学生有针对性地跟踪辅

导，定期对预警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学生勤奋学习。

（三）对学业预警学生分别谈话，每学期三次以上主动与家长

以电话等形式联系，交流学生近况，填写学生谈话记录、家长谈话

记录。

（四）做好考风考纪教育，营造诚信考试氛围。

（五）其他与学业帮扶相关的工作。

第七条 学生处定期对各学院（系）的学业预警工作情况进行

检查，了解和掌握全校学生学业预警的有关情况，将学业预警工作

状况和工作成效作为各学院（系）学生管理工作年度考核的内容之

一。

第八条 教务处负责对学生考试成绩等数据进行维护与更新，

及时向各学院（系）反馈学生相关数据，同时对学业预警工作进行

综合协调。

第九条 心理咨询室负责制定针对学业预警学生的心理咨询和

辅导计划，并组织开展相关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由教务处、学生处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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